
金管會呼籲消費者勿購買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保險商品 

 

  近期屢有透過社群媒體、網路以資產管理或財務顧問公司等各種

名義，推介招攬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的境外保險商品，金管會提醒民眾

切勿購買，以確保自身權益；民眾倘有各類保險商品的投保需求，應

選擇經金管會許可設立的保險公司，透過合法管道購買保險商品，民

眾可至金管會保險局及產、壽險公會網站查詢合法保險公司的客服及

聯絡方式，亦可至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網站的「保險商品查詢」專區，

查詢合法的保險商品。 

  由於簽發境外保險商品之公司，都是未經金管會許可設立得於我

國境內經營保險業務的外國保險公司，其發行的保險商品(即俗稱境

外保單或地下保單)亦未經審查通過，消費者如果購買境外保單，可能

會面臨下列風險： 

一、保險爭議處理困難：如遇有保險理賠糾紛需自行接洽外國保險公 

  司，且可能會無法獲得妥善處理，消費者恐求助無門。 

二、資訊不對稱：境外保單多以英文書寫或為中文譯本，資訊可能不 

  透明，再加上語言隔閡，導致消費者無法充分了解保險契約內容。 

三、法律保護不足：發行境外保單的保險公司不受我國保險法規範， 

  無法獲得我國保險安定基金之相關保障。 

四、被詐騙的風險：不肖人士可能提供虛假的境外保單，消費者在難 

  以辨別的情況下，恐會被騙取保險費。 

五、另境外保單不為我國法律所承認，消費者所支付的保險費，無法 

  做為所得稅列舉扣除額，而境外保單之死亡保險金即使已指定受 

  益人，也不適用保險法有關死亡給付不得作為被保險人遺產之規 

  定。 

  金管會並表示，依據保險法第 16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，為非保險

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代理、經紀或招攬保險業務者，處 3 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；情節重大

者，得由主管機關對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或兼營保險代理人

或保險經紀人業務之銀行停止一部或全部業務，或廢止許可，並註銷



執業證照。因此，任何人均不得在我國境內代理、經紀或招攬境外保

單，否則將涉有上開規定非法銷售境外保單的刑事責任；金管會呼籲

保險從業人員及一般大眾切勿以身試法，民眾若發現有不肖人士招攬

境外保單之具體事證，可檢具相關事證向司法單位告發或向金管會檢

舉。 

 (資料來源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年 11月 12 日新聞稿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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